附件3

北京市生态乡镇建设指标及指标解释
（2015年修订）

一、基本条件
1.制度健全。领导重视，组织落实，配备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或专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成立乡镇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乡镇环境保护工作制度。
2.基础扎实。按照环境保护部《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编制乡镇环境规划，并经区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1年以上。60％以上行政村获得北京市生态村命名。50%以上的行政村完成清洁能源改造，辖区内无散烧劣质燃煤。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并正常运转。规模化养殖场治理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要求。
3.政策落实。完成上级下达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主要污染物减排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近3年未发生较大（Ⅲ级）以上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近2年内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保部门的处罚。基本农田得到保护。废弃矿山、窖坑、砂石坑得到恢复。
4.环境整洁。乡镇布局合理，公共设施完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达到《国家卫生乡镇标准》有关要求；无脏乱差现象、无秸秆和垃圾焚烧；建筑工地符合环保要求；“白色污染”基本得到控制。
5.公众满意。乡镇环境保护氛围浓厚，群众反映的各类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群众对环境状况的满意率≥90%。
二、指标要求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生态环境
	1
	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合格率（%）
	100

	
	2
	地表水环境质量
	进出境水质保持不变

	
	3
	空气环境质量
	达到环境规划要求

	
	4
	声环境质量
	达到环境功能区或环境规划要求

	
	5
	林木覆盖率（%）
山区
平原
	
≥75
≥25

	
	6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2/人）
	≥15

	
	7
	主要道路绿化普及率（%）
	≥95

	
	8
	水土流失治理率（%）
山区
平原
	
≥90
不考核

	污染防治
	9
	建成区生活污水处理率（%）
	≥80 

	
	10
	开展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70

	
	11
	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5

	
	12
	开展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行政村比例（%）
	≥90

	
	13
	饮食业油烟达标排放率（%）*
	≥80

	
	14
	 建成区燃煤锅炉改造（%）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80
≥90
100

	
	15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 95

	产业发展
	16
	化肥施用强度（公斤/公顷·年，折纯）
	≤220

	
	17
	农药施用强度（公斤/公顷·年，折纯）
	≤2.5

	
	18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100

	
	19
	季节性裸露农田治理率（%）
	100

	
	20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养殖）面积的比重（%）
	≥60


注：标“*”指标仅考核涉农街道。
北京市生态乡镇建设指标解释
一、基本条件
1.制度健全。领导重视，组织落实，配备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或专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成立乡镇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乡镇环境保护工作制度。
指标解释：要求乡镇政府成立生态乡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牵头，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下设建设工作办公室，建设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方案，措施得力，定期检查落实；乡镇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得到落实；乡镇党委、政府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年研究环保工作不少于两次。要求乡镇配备专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和污染源档案等。
考核要求：查看近1年内乡镇党委、政府研究环境保护工作的会议纪要或会议记录、印发的有关文件和污染源档案等资料。查看乡镇环境保护资金使用的有关文件、记录。查看各级环保项目下达、建设、验收和管理文件。查看设立环境保护机构或配备环境保护人员的有关文件、档案。
2.基础扎实。60％以上行政村获得北京市生态村命名。按照环境保护部《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编制乡镇环境规划，并经区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1年以上。50%以上的行政村完成清洁能源改造，辖区内无散烧劣质燃煤。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并正常运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治理符合要求。
指标解释：60％以上行政村获得北京市生态村命名。按照环境保护部、建设部关于印发《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的通知（环发〔2002〕82号），编制或修订完成乡镇环境规划，经区人大或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1年以上。50%以上的行政村完成优质煤替代、电力、燃气和可再生能源清洁改造，辖区内无散烧劣质燃煤。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并正常运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治理设施建成并稳定运行，达到污染物减排要求。
考核要求：查看北京市生态村命名文件；所辖行政村数量的证明文件；乡镇环境规划的文本及有关批准文件；查看清洁能源改造、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治理有关文件材料，并现场检查、考核。
3.政策落实。完成上级下达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主要污染物减排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近3年未发生较大（Ⅲ级）以上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近2年内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保部门处罚。基本农田得到保护。废弃矿山、窖坑、砂石坑得到恢复。
指标解释：按有关要求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主要污染物减排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指标任务。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规定；工业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工业固体废物得到适当处置并无危险废物排放，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和放射性废物得到安全处置；镇域内无“十五小”、“新六小”等国家明令禁止的重污染企业；无大于25度坡地开垦、任意砍伐山林、破坏草原、开山采矿及乱挖中草药资源等现象；无随意捕杀、销售、食用国家珍稀野生动物现象；近3年内没有发生过较大（Ⅲ级）以上级别环境污染事件。判断标准参照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关于环境污染事件的分级规定；近2年内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保部门处罚，判断标准为市、区环保部门处罚记录。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数量和等级不变或有所提高。无裸露废弃矿山、窖坑、砂石坑。
考核要求：查看上级政府下达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主要污染物减排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相关文件或任务书；查看指标完成情况证明材料。查看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有关档案资料；查看镇域内所有工业企业名单及工业企业达标验收有关材料；查看区环保局的相关处罚证明材料；现场抽查企事业单位烟尘治理设施安装及运行情况；抽查企业污染物排放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现场查看是否存在滥垦、滥伐、滥采、滥挖的现象；现场查看是否存在裸露废弃矿山、窖坑、砂坑。
4.环境整洁。乡镇布局合理，公共设施完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达到《国家卫生乡镇标准》有关要求；无秸秆和垃圾焚烧；建筑工地符合环保要求；“白色污染”基本得到控制。
指标解释：乡镇布局合理是指严格按规划要求，有合理的功能分区布局。公共设施完善是指自来水、排水管网、道路、卫生厕所、通讯设施、文化体育活动场所、医疗机构、防洪等公共设施完备。环境卫生要达到《国家卫生乡镇标准》有关要求，主要包括：道路路面平整完好；排水设施完好、畅通，污水暗管（沟）排放，无污水溢流；公共厕所、垃圾桶（废物箱）、垃圾收集站（点）、垃圾转运站等环卫设施符合《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要求，布局合理、数量足够，管理规范、清洁卫生，建成区无旱厕；无乱搭乱建、乱贴乱画；无乱摆摊点现象，集贸市场卫生设施完善，管理良好；镇区有专业保洁队伍，垃圾日产日清，密闭清运率达到100%，并定点处理；单位门前卫生责任制落实，门内卫生达标；城镇建成区内应禁止散养家禽。无秸秆和垃圾焚烧。建筑工地符合《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中的环境保护要求。“白色污染”基本得到控制是指无一次性餐盒、塑料包装袋、废弃农膜随意丢弃现象。
考核要求：现场检查、考核。
5.公众满意。乡镇环境保护氛围浓厚，群众反映的各类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群众对环境状况的满意率≥90%。
指标解释：要求乡镇及其所辖街道和各村有环保宣传的标语或橱窗，主要街道每公里不少于1个。12369环境投诉处理满意率要求达到90%以上。群众对环境状况的满意率指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及环境质量状况的满意程度。采取对乡镇辖区各职业人群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随机抽样人数不低于乡镇总人口的0.5%。问卷在“满意”、“不满意”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各职业人群应包括以下四类，即机关（党委、人大、政府或政协）工作人员、企业（工业、商业）职工、事业（医院、学校等）单位工作人员、城镇居民、村民。
考核要求：现场检查是否有环保宣传标语或橱窗。查看环境投诉记录及处理情况。
二、考核指标
1.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合格率
指标解释：乡镇辖区范围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划定了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合格率是指乡镇所辖行政村中生活饮用水质符合国家《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的行政村数量占所有行政村数量的百分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环保、水务、卫生等部门证明材料和监测数据，监测数据必须为当年或上一年的。
2.地表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
指标解释：地表水环境质量保持进出境水质不变，是指乡镇辖区内主要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的进出境认证点位水质监测结果保持不变
空气环境质量达到环境规划要求，是指乡镇建成区内大气的认证点位监测结果，要达到乡镇环境规划以及流域和区域环境规划对大气环境质量的要求，并提供冬夏两季空气监测数据。
声环境质量达到环境功能区或环境规划要求，是指乡镇建成区内声环境的认证点位监测结果，在已经划定环境功能区的乡镇，要达到环境功能区要求；在未划定环境功能区的乡镇，要达到乡镇环境规划对声环境质量的要求。
考核要求：查看区环保部门证明或监测材料，环境监测报告的有效年限均为近两年。
3.林木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乡镇辖区内林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乡镇既有山区又有平原的，分别按山区面积和平原面积统计。
考核要求：查看区园林绿化部门证明材料。
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指标解释：乡镇建成区内公共绿地面积（镇区内常年对公众开放的绿地，包括园林，但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绿地除外。）与建成区常住人口的比值。
考核要求：查看区园林绿化部门证明材料。
5.主要道路绿化普及率
指标解释：建成区主要街道两旁栽种行道树（包括灌木）的长度与主要街道总长度之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城建、园林绿化部门证明材料。
6.水土流失治理率
指标解释：经治理合格的水土流失面积占镇域内水土流失面积的百分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水务部门证明材料。
7.建成区生活污水处理率
指标解释：建成区生活污水处理率指乡镇建成区（中心村）经过污水处理厂或其它处理设施处理的生活污水量占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污水处理厂包括一级、二级集中污水处理厂，其他处理设施包括三格式化粪池、氧化塘、氧化沟、净化沼气池，以及湿地处理工程等，其中三格式化粪池去除率按30%计。离城市较近乡镇生活污水要纳入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其他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分布情况等，因地制宜选择建设集中或分散污水处理设施；位于水源源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需特殊保护地区或处于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的平原河网地区的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必须采取有效的脱氮除磷工艺，满足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考核要求：查看区水务部门证明材料。证明材料中要提供相应污水处理设施一年内的运转情况工作报告，确保正常使用。
8.开展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指标解释：开展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是指通过采取符合当地实际的处理方式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且受益农户达80%以上的行政村。
考核要求：查看区水务部门证明材料。
9.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标解释：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指乡镇建成区经无害化处理的生活垃圾数量占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百分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指卫生填埋、焚烧、资源化利用（如制造沼气和堆肥）。资源化利用指在开展垃圾“户分类”的基础上，对不能利用的垃圾定期清运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其他垃圾通过制造沼气、堆肥或资源回收等方式，按照“减量化、无害化”的原则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对于资源化利用的认定，可参考《关于印发做好北京市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工作指导意见的函》（京政管发〔2009〕44号）的规定，可堆肥垃圾处理站等资源化处理设施按照农业部门相关规划及标准配建，再生资源分检中心及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站按照商务部门相关规划及标准配件。卫生填埋场应有防渗设施，或达到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包括地点及其他要求）。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l8485-2001）等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有关标准。
考核要求：查看区市政市容、农业、商务部门证明材料。
10.开展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行政村比例
指标解释：开展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行政村比例是指乡镇非建成区开展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行政村占非建成区行政村总数的比例。
考核要求：查看区市政市容、农业、商务部门证明材料。
11.饮食业油烟达标排放率
指标解释：该项指标仅考核涉农街道。饮食业油烟达标排放率指街道辖区内油烟废气达标排放的饮食业单位占所有排放油烟废气的饮食业单位总数的百分比。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饮食业项目环保审批和验收合格率要求达到100%。数据收集采用抽样监测的方法，抽样比例不得低于街道辖区内排放油烟废气的饮食业单位总数的20%。
考核要求：查看区环保部门证明材料和监测数据，监测数据必须为当年或上一年的。
12.建成区燃煤锅炉改造
指标解释：《关于印发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通知》（京政发〔2013〕27号）要求，到2017年底，基本淘汰远郊区城镇地区的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建成区燃煤锅炉实施“煤改气”、电、热泵等清洁能源改造。
考核要求：查看区环保部门证明材料。
13.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指标解释：指乡镇辖区内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数占实际常住户数的比例。卫生厕所标准执行《农村户厕卫生标准》（GB19379－2003）。
考核要求：查看区卫生、建设、市政市容等部门证明材料。
14.化肥施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
指标解释：农用化肥施用强度指乡镇辖区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与播种总面积之比。化肥施用量按折纯量（指按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钾）计算。农药施用强度指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农药施用量与播种总面积之比，农药施用量按折纯量（指未稀释的原药量）计算。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部门证明材料。
15.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bookmark: _GoBack]指标解释：指乡镇辖区内综合利用的农作物秸秆数量占农作物秸秆产生总量的百分比。秸秆综合利用主要包括粉碎还田、过腹还田、用作燃料、秸秆气化、建材加工、食用菌生产、编织等。乡镇辖区全部范围划定为秸秆禁烧区，并无农作物秸秆焚烧现象。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部门证明材料。
16.季节性裸露农田治理率
指标解释：采取保护性耕作（免耕留茬）等方式的农田面积占季节性裸露农田总面积的百分比。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部门证明材料。
17.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养殖）面积的比重
指标解释：指乡镇辖区内，主要农（林）产品、水（海）产品中，认证为有机、绿色及无公害农产品的种植（养殖）面积占总种植（养殖）面积的比例。其中，有机农、水产品种植（养殖）面积按实际面积两倍统计，总种植（养殖）面积不变。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水产品种植（养殖）面积不能重复统计。
考核要求：查看区农业、园林绿化、质监等部门证明材料。

